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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税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4月17日  朱建华 

税收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平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经济杠杆，做好税收工作

需要准确把握好“十大”关系，从而保障税收收入稳定、健康增长。  

一、税收与经济的关系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源泉”与“调节杠杆”关系，经济是税收稳定增长的源

泉，税收的调节杠杆作用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学会正确运用税收工

具，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平衡、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杠杆作用，要通过适时调整税种、税率、税目的

增减变化，来反映经济的增长变化，保证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当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经济问题，都需要合理地运用税收工具进行有效调节。  

二、组织税收收入与国家财政稳定增长的关系  

税收收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税收收入每年以

高于20％增长比例快速增长，为国家建设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了坚强的

财力保障。当前财政、税收双双快速增长的局面来之不易，如何更持久、更稳定地保持这种局面，

是税收收入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收分析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组织收入工

作存在的问题，加大“查漏补缺”的力度，要把经济增长的喜人形式，反映到组织税收收入工作上

来，保证税收“稳定、健康”增收。  

三、税收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税收工作也应及时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纳入指导方

针。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拉大、纳税人纳税诚信度偏低、税务执法机构

执法力度有待提高、宏观税负率偏高等问题，都应作为今后税收工作的研究重点，积极采取措施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税收工作与人大、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  

税收工作是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部门，组织好财政收入离不开人大、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

和帮助。当前税收工作需要树立“综合治税”的治税理念，需要从“立法程序、组织程序、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加强与人大、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要形成“支持税收工作、配合税收工作”的

良好局面，形成“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抓共管”的和谐局面。当前税收工作急需要解决诸如

《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实现政府资源的信息化共享等问题。  



五、税收基本法与各种配套法律法规的关系  

《税收基本法》是指导税收工作的“宪法”，各种税收配套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税收基本法，

都要以《税收基本法》为原则、为指导。我们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应从制定税收基本法、理顺其他

税收配套法律法规作为出发点，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广大纳税人的意见，不断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法

规框架，提升法律法规立法级次。税收立法时，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要强调以

国家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需要作为立法的立足点、出发点，要克服立法存在的短期性、片面性倾

向。另外，一部好的税收法律法规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征管措施，从而保证新税法能得到贯彻执

行。  

六、严格依法治税与优化纳税服务的关系  

做好税收工作必须“两手”都要硬，即“严格依法治税、优化纳税服务”，这是总结多年来税

收工作经验得出的两大指导方针。各级税务领导干部都必须正确把握、深刻领会两者的关系，不能

只强调优化纳税服务而偏废了严格依法治税，也不能只强调严格执法而忽略了优化服务的重要性，

必须做到“彼此兼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做到“两手”都要硬。  

七、理顺内部税务管理与整顿外部纳税秩序的关系  

理顺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是保障税收征管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整顿外部纳税秩序是税务机

关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任务，前者是保障，后者是根本，要克服当前存在的片面强调内部管理

的倾向，不能把税务干部的主要精力牵制在内部的各种考核上去，而应该在理顺内部管理秩序的基

础上，腾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用于加强纳税秩序的整顿。要把整顿纳税秩序工作的重点，放

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中存在的纳税秩序较乱、纳税人纳税遵从度较低、偷漏税比例较高的方面，

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从严打击税收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纳税人的合法利

益不受侵害，是税务机关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培养造就一支严格执法的税收执法队伍，是保证纳

税秩序朝良好方向发展的坚强后盾。  

八、国家税收的宏观税负率与企业税收的微观税负率的关系  

我国要保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宏观税负率。宏观税负率的高低，既要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相适

应，又要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相适应，要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作为原则，要

克服“竭泽而渔，片面强调财政开支需求”的错误做法。国家宏观税负率的变化与企业微观税负率

的高低息息相关，通过不断调整磨合、调查研究，切实把握好两者的变化规律，探索出适合我国经

济发展形势的宏观税负率和微观税负率的联动机制，使二者不发生冲突，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

进”的良好局面。  

九、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系  

目前税收征管模式片面强调了依靠税务机关自身的征管力量来实现税源的控管，而忽略了可以

通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发挥外部的“监督制约”作用，形成“双管齐下”、“齐抓共管”

的局面。这种片面性的后果表现在，在全社会未能有效达成“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良好社会氛

围，导致的结果是“纳税人不以偷税为可耻”，其违法犯罪的所得与应付出的代价不相匹配。为尽



快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重新认识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给税收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将

“偷漏税行为”列为一项重要的不良纪录，作为纳税单位或个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评价指标，并

对有“不良纪录”的纳税单位或个人制定出一整套较为严密的惩戒措施，如在贷款、上学、就业、

医保等方面，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从高适用贷款利率，加大上学、就业的培养费用，使其自觉地认

识到“违法得不偿失”，促使其“不去违法，不敢违法”。  

十、加强税务干部队伍素质工程建设与提高税务机关形象的关系  

每年各地对税务机关的评议打分，暴露的突出问题是部分税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太差，直接影响

到了税务机关的形象，必须引起各级税务机关的高度重视，列入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各级税务机关

要积极自动地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政务公开、“两权”监督、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等方面，

全面加强税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工程建设，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在社会各界树立税务机关“执法严

明、优质服务”的崭新形象。  

(山东省烟台市地方税务局芝罘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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